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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本澳舊式唐樓加裝上樓梯機的推動進程

　　隨著本澳人口老化持續加速，舊式唐樓長者「上落難」的問題日益
嚴峻。據統計資料顯示，本澳六十五歲及以上長者人口比例持續攀升，
而不少長者聚居於樓齡超過三十年的低層舊樓中。這些唐樓因歷史規劃
限制、結構承重不足及公共空間狹窄等原因，難以加裝傳統升降機，導
致大量長者每日面對出行障礙，不僅影響其就醫、購物等基本生活需求，
更削弱其社會參與能力，長期而言不利於構建包容共融的原居安老環境。

　　誠然，特區政府於2019年起資助社會服務團體提供流動「上落樓梯」
服務，以回應長者出行需要。然而，相關團體曾表示流動服務正面臨供
不應求的挑戰，以及預約困難及服務區域有限等實際問題，難以全面覆
蓋日益增長的需求，故本人非常樂見政府近日表示可研究在唐樓安裝
「樓梯機」的可行性。

　　但值得關注的是，過去有居民向本人團隊反映，其大廈自行安裝有
關裝置時，無法符合《升降設備安全法律制度》要求，取得有關的設備
准照，原因與安裝「樓梯機」令人行通道的面積減少有關，而未能順利
安裝。若未來政府要真正實現輔助出行設施的普及應用，必須從制度層
面掃清障礙，並在技術標準、財政支援等多方面作出系統性部署，逐步
解決長者出行難的現實問題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當局同樣有必要結合本地樓宇結構與社區特點，探索切
實可行的解決方案，包括提供適用於狹窄樓梯環境的輕型化、可折疊式
樓梯機型號，並制定相應的安裝指引與安全規範。同時，任何新設備的
引入均需社會認識與接受，透過先導計劃開展試點項目及公眾體驗活動，
讓居民親身了解設施的便利與安全。

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三點具體問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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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關於法律與安全標準的明確規範，請問當局會否主動協調相關部門，
前瞻性地探討並訂立針對「樓梯機」安裝、使用及監管的專項指引或安
全標準，甚至研究優化現有法律，為其合法安全應用提供清晰的法律基
礎？

2. 請問當局有否具體計劃在全面引入固定安裝之前，進一步加強及擴大
對更多區域社服團隊的資助，以增加流動樓梯機服務的設備、人手及覆
蓋範圍，及時回應當前迫切的出行需求？

3. 請問當局會否考慮推出先導計劃，在本澳各區挑選合適的樓宇進行樓
梯機的示範安裝，透過實地測試與公眾教育，為未來可能的推廣累積經
驗並建立社會共識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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